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承辦
「98年衛生局與教育局合作辦理校園心理衛生研習」實施計畫
98年9月7日輔導工作委員會通過
壹、依據:
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中字第09834117200號函。

二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98年3月11日北市衛醫護字第09831704000號函

貳、目的：
增進教師協助學生覺察因應壓力與面對失落的心理調適，並能以適當的班級經營技巧來強化學生因應失落事件的保護因子。
參、辦理單位:
一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二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大安高工/國文科研究會
肆、研習主題：從文學談災難後的悲傷輔導

伍、講師：廖怡玲臨床心理師（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）
陸、研習時間：98年10月15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4：00～16：00
柒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大安高工第一會議室
捌、參加對象：
一、依據教育局函示大安區所屬各學校務必派員2至3人參加，參加人員核於公假、課務派代及研習時數2小時登記。
二、本校教職員工自由報名參加，請於9月28日前完成報名，以利監考安排。
玖、報名方式：
請參加人員10月9日（五）前至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網站http://insc.tp.edu.tw/登錄報名，並完成學校薦派。
拾、經費：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。
拾壹、本計畫經輔導工作委員會議通過，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

